
法 商 研 究 StudiesinLawandBusiness
Vol.37 No.2(2020)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实证分析

杨 继 文*

摘 要:以污染环境犯罪一审判决书为样本,对该犯罪因果关系证明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种证

明往往依赖于环保行政机构的监测报告和数据以及行政鉴定机构的鉴定等证据材料。法官往往通过

将污染环境的排放、倾倒、处置等污染原因行为与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的污染损害后果相结合,进而对

污染物质运作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和确认。实证研究发现的具体难题主要表现为:污染环境犯罪因

果关系证明的证据空缺;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合理与推定制度不完善;证明方法单一;环保监测数据、行

政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不合理,以及法官的专业司法应对能力不足等。产生

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错综复杂,相关刑事法规范中涉及因果

关系证明及其认定的规则阙如,刑事司法具体应对措施缺少等。证明难题的应对方案包括:合理使用

行政执法证据资源,通过对污染环境因果关系链条运行的对照分析来完善证据收集制度,改进和完善

相关鉴定证据及环保监测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强调对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以及心证等证明方法

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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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方法

一般认为,研究的设计方法与研究样本的选择,在不同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中侧重点不同。例

如,刑事司法中的实证研究、实验模型等,均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要求具备基本的科学统计方法、
研究者基本职业伦理、数据抽样选择技术以及现场访谈方法等。① 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

所言,实证研究与调查并不是凭空推论,而是根据现实的状况和资料等事实说话,实事求是。一个村

一个村的调查,是调查不完的,因而需要建立类型。通过类型来发现它的特点和具体对象内容,通过

这些有独特性的定性分析,就可以揭示出问题的所在。② 回归到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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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科法学的实证技术方法①和法解释学的学理阐释路径,我们能够发现具体案例中该犯罪因果关

系证明和判定之问题所在,实现在社科刑事法学指导下的从问题出发并解决实务问题,②注重科学运

用统计学乃至社会学的理论模型和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

据统计,从2013年7月到2015年12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包括污染环境犯罪③在内的污

染环境刑事案件共3000余件,其中审结2800余件,依法作出生效判决涉及的人数为4100余人。

而新近受理的涉及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共有2900余件,其中审结2700余件,依法作出生效判决涉及

的人数约4100余人。从司法实践看,污染环境犯罪的治理已经从过去的相关刑事判决“阙如现象”逐
步发展到“过罪化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对污染环境者正当权利的侵犯和刑罚的不适当适用。④ 究其

原因,一方面与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种类理论争议有关;另一方面也同人民法院及其法官

对于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司法复杂性考虑不周全有关。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司法认定,需要在犯罪

构成的理论背景下考量污染物的相关情况、污染行为的类型特征、污染结果的量化指标以及因果关系

的梳理认定等基本事实要素。⑤

(一)研究主题与设计

本研究的主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本研究的考察和访谈视角主要集中在该犯罪的审判阶

段,以该犯罪的一审判决书和相关卷宗材料为第一手资料,辅之以对涉及该犯罪的公诉人和法官的访

谈资料以及相关污染环境犯罪的新闻报道材料等,最终目的在于能够较为全面地分析和判断我国现

阶段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难点和问题所在。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了前述费孝通先生所言

的“类型化”分析方法和设计,用以发现该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实践特点和对象内容,揭示出其独特性

并进行定性分析。
(二)研究焦点与对象

需要从刑事证据法的证明诸内容来进行分析,对象和焦点有以下几个方面:(1)涉及污染环境犯

罪因果关系认定和证明的证据及其使用情况;(2)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和证明的标准或曰证明

度与其他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和证明标准是否存在区别;(3)该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是否存

在特殊情形,推定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中如何运作;(4)该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方法和技术操作有

哪些特殊之处;(5)尤其是在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和2016年第29号司法解释出台后,司法实践

中的案例证明和运作究竟是怎样的,能否为未来的制度完善提供实践样本和解决方案。
(三)研究样本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类型化的样本研究方法,并兼顾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这是因为:一方面,污染环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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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证明对象严格限定在“定罪”的范围内,而对于有的学者讨论的量刑因果关系的证明及其运作,笔者在本文中原则上不

做讨论和分析。



罪等刑事案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区域性。一般认为,在我国西部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涉及破坏环境的

犯罪较多,而在我国东部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涉及工业污染的污染环境犯罪增长则较为明显。另

一方面,进行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实证研究,要竭尽所能地进行实地调查和观察司法中的实

际活动,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①正确地把观察到的事物记录下来,既要定性,又要定量。②

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全样本调查与随机抽样调查③相结合的类型化样本方法。在2014年到2017
年4年涉及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一审判决共有3412件,④其中本文随机抽样了244件具体污染环境

罪案件,2014年为18件、2015年为146件、2016年为79件,2017年为1件。⑤ 需要注意的是,2013
年第15号司法解释和2016年第29号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对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和证明

影响较为显著,因此需要在抽样调查时突出两个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以期能够较为合理和准

确地通过抽样样本反映司法实践中的证明问题和状况。

为了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前述区域性类型化特征,随机抽样涉及全国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关于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刑事判决书,约占全国全样本案件数的7.13%,其中包括

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等较为发达的地区,共有220件,约占所有

抽样案件的90.1%。

处于中西部地区的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共有24件,约占所有抽样案件的

9.9%。从时间上看,在抽样调查的案例库中,2014年的案例约占7.3%,2015的案例约占59.8%,

2016年的案例约占32.4%,2017年的案例约占0.4%。这表明,随着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的颁布

实施,各地的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案件在逐步增多,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对于污染环境犯罪中污染

行为、污染结果及其因果关系认定的规定有利于司法实务部门对该罪难点的具体把控。而为了体现

本研究的时效性和鲜活性,特别选取了2017年发生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1件,以期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2016年底颁布的第29号司法解释的适用和更新情况。

二、现状的考察与问题的分析

(一)总体情况

在2001年到2008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公报》中,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的环境犯罪案件只有

23起。其中,2001年5起,2002年4起,2003年1起,2004年2起,2005年2起,2006年4起,2007年

3起,2008年2起。而从1997年到2008年,从全国范围看,对污染环境犯罪进行刑事追究并审结的

案件只有29起。随着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根据公安部在2014年第一季度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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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的污染环境类犯罪案件就超过300余件,审结的仅87件。① 从2014年到2017年,涉及污

染环境犯罪的案件一审判决共有3412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

需要考量很多因素和证据,进而逐步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要求,而法官严重依赖鉴定意见等科学证

据,因而可能会由于技术性缺陷或鉴定失误产生所谓的“事实认定错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支持公

诉方的意见和事实约占89%,改变公诉事实的仅为11%。从本研究收集的司法判决书的内容看,在

司法实践中,法官重点关注的是人民检察院提交的公诉证据材料和相关事实判断的内容,而忽略在具

体案件因果关系判定中的法律逻辑推理方法应用和综合证明方法的使用。②

从实践情况看,人民法院等司法部门在认定相关主体的证明时,特别是在进行污染环境刑事案件

罪与非罪等事实认定时,应当对具体案件的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给出唯一的答案,或者通过前述的环境

监测数据,③或者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④或者通过环保专家⑤进行认定等。在污染环境犯罪的具体

个案中,辩护方的主要抗辩理由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

本身的自净力差”或者“当地的地质自然结构影响”,等等。具体的判决书并没有对这种因果关系的存

在与否进行理论性或者技术性的分析和论证。公诉部门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的环保监测数据以及专业

性的鉴定意见等,大多数未对该案中的因果关系进行论证和判断,最终导致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成

为污染环境犯罪中事实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
(二)证明特点

笔者对位于我国中部的某人民法院⑥的法官进行调查访谈得知,法官们大多数认为污染环境犯

罪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需要通过刑事手段对犯罪

嫌疑人进行惩治和制裁。存在的差别可能主要在于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如污染行为的表现,作为损

害后果的污染结果认定,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和确认等。据有的学者统计,污染环境罪中的污染行

为、污染结果及其因果关系确实具有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非法排放、倾倒”或
者生产废水,并且这种行为所导致的污染结果及其因果关系,往往在一次法上都较为欠缺环境行政部

门的规制和监管。⑦

第一,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和证明往往严重依赖环保行政机构的监测报告和数据。这

已经成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和认定的常态,笔者分析和调研的200余个具体案件几乎都鲜

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涉及污染环境的非法倾倒的犯罪行为发生后,这种污染物质及其对于污染

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往往通过本地区的环保监测站对污染的物质和废物进行抽样监测,并进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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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性的技术分析,从而进行综合性的专业认定。而在有些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往往也是通过环保机构

的监测数据和相关报告来证明和认定污染者的污染物质性质以及对当地环境是否会产生因果关系性

质上的污染损害后果。在判决书中,则明显地体现为对污染物质含量和标准的比对认定,判断是否属

于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情形,进而对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进行判定。①

第二,实践中的认定和证明,并不是从刑法学理论或者证据学理论上对因果关系及其链条单独进

行考量和确认,而是通过将污染环境的主要原因力排放、倾倒、处置等污染行为与2013年和2016年

司法解释规定的污染损害之后果要素相结合,对它们所构成和影响的因果关系进行全面的考量和整

合确认。在抽样的案件样本中,绝大部分案件都将排放②、倾倒③或者处置④的污染行为与严重污染

环境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其中涉及因果关系原因力的污染行为与污染损害之间的因果链

条或者因果流程的认定和证明则严格采用排污当时的环保行政机构的监测决定和数据,或者公安机

关的鉴定材料和认定材料。

第三,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与一般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的证

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案件中的基本要件事实即污染行为和污染结果都是由人民检

察院的公诉人进行举证证明的。笔者对某人民检察院⑤的检察官进行调研得知,公诉部门的检察官

首先适用的是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证明标准规定,污染环境犯罪同其他犯罪并没有区别,但是

2013年和2016年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污染因果链条和污染结果认定的情形除外。样本案例中体现

的唯一区别在于涉及具体因果关系中的因果链条及其流程运行之证明和认定。由于有环保行政机构

的监测介入,具体案件中的因果链条及其流程认定需要重点考查一次环保行政法的“污染取样”“环保

行政处罚”等因果关系的认定模式和规范性。
(三)证明说理

法官的证明说理情况直接反映了该罪因果关系证明的充分性和确定性程度,有利于充分保障双

方诉讼当事人的平等权利。在污染环境罪的刑事审判过程中,需要对法官解决污染环境等专业技术

问题的司法能力提出新要求。例如,在对该罪之因果关系进行判定时,需要注意一般刑事案件的证据

调查和审查机制,重视污染环境案件中的污染指标和技术标准。又如,如果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和司

法程序规定等法律依据不足,那么需要在环境伦理和环境保护背景下进行解释和适用,以符合保护环

境、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在具体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案件裁决过程中,特别需要

法官的法律专业能力和环境技术知识能力。⑥

在全部抽样的244件案件中,仅有1件刑事案件⑦作出了无罪判决。例如,在审理该污染环境案

件时,法官通过公诉人和辩护方的举证和证明活动,对该案中的因果关系证明和认定结合相关证据进

行了审查和认定。其中,重要的涉及因果关系证明和认定的证据及其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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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畑颐、晓敏:《打击污染环境犯罪 助力“美丽天津”建设》,《天津日报》2014年9月18日。

参见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6)浙1081刑初292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4刑初442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4)嘉海刑初字第1100号刑事判决书。

该人民检察院位于我国西部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县级市的人民检察院。本次调研的对象是该人民

检察院公诉科的2位办理过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公诉人。

参见张璐:《我国环境司法的障碍及其克服》,《中州学刊》2015年第3期。

参见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5)栾刑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书。



(1)被告人供述“生产所产生的废水都在烘缸中蒸发了”。(2)证人刘某某、闫某甲、闫某乙、周某某、张
某某、任某某、宁某某和史某某的证人证言证实“生产时没有见过废水”“废水都可能蒸发了”“厂子也

没有多少废水”等。(3)当地环保局的监测报告证实“赵某某加工点水样结果为存在有毒污染物3.
98mg/L”,同时该监测数据得到河北省环保厅的“冀环测函(2014)1640号文件”证实。(4)有照片证

实环保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从土坑内采集水样。从本案的现有证据材料看,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污染

原因环境行为与污染损害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具体污染物质的因果链条运行存在难以克服

的断裂,能够证明该案件中的具体因果关系的证据链条很不完善,“本案不能排除渗坑所在的土地已

经被污染的事实”。
(四)证明难题

正如美国学者庞德所言,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和证明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到目

前为止,并没有相关的因果关系证明理论和检测依据能够把这种直接性展示出来并获得学者和实务

工作者的认可,进而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用。①

1.证据空缺难题

从收集的案例看,对该犯罪因果关系之证明和判定主要依据的是2016年第29号司法解释关于

“严重污染环境”各种情形的规定。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一些复杂的污染环境犯罪案

件中,涉及因果关系判定的环保专业鉴定意见或者环保监测数据是很难获得的,突出地表现为英美法

系国家专家所谓的因果关系证明之“证据空缺”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有学者把因果关系难以通过

证据进行证明的难题称为证据空缺,亦即对被证明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进行判断,其中

涉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规律也无法从科学和客观意义上进行理解。② 这种由于科学性不足而

导致因果关系证明和认定的证据空缺,导致因果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体现在污染环境侵权和犯罪案件

中,被称为某类案件的系统性不确定因果关系。③ 例如,在刑事司法的具体实践中,这种证据空缺在

我国突出地体现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取证难的问题上。这种证据收集和证据空缺的难题还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环境污染行为及犯罪活动难以查证,具有很强的隐蔽性。(2)当地

群众的法律意识尤其是证据意识不足,难以在涉及污染环境犯罪及其因果关系的证据收集中发挥证

人的作用。(3)这种证明中取证难的问题还表现在环境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之间的衔接和

使用转化方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怎样合理地界定和妥善地使用这些行政执法证据,也将会显著地

影响后续刑事司法中案件的证据质量和事实证明的过程。

2.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和推定适用难题

这里的研讨主要涉及检察官的证明责任是否完全包含犯罪中的“阻却违法”或者“阻却责任”事
由。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朴生主张被告人应当承担此项证明责任,④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兆鹏基

于英美法系国家证明责任之提供对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两分法持相反的意见。⑤ 另外,污染环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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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eeRoscoePound,Causation,67(1)TheYaleLawReview,24(1957).
SeeRichardGoldberg,CausationandRiskintheLawofTorts:ScientificEvidenceandMedicinalProductLiabil-

ity,HartPublishing,1999,p.8.
SeeArielPoratandAlexStein,LiabilityforFutureHarm,EditedbyRichardGoldberg,PerspectivesonCausa-

tion,HartPublishing,2011,pp.228-230.
参见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59页。

参见王兆鹏:《刑事诉讼讲义》,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59页。



罪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问题还涉及刑事司法中的政策考量和利益维度分析。① 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

中,有学者分析了600余份判决书并得出结论,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污染侵权诉讼中的原告仍然需要

进行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55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相去甚

远。也就是说,污染环境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证明与一般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证明并无区别。②

从判决书内容和司法实践看,证明责任制度的适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审判阶段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1)证明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缺乏主动性。由于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污染检测部门,公安

机关履行证明责任需要环保部门移送达到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案件,因此公安机关履行证明责任的

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环保部门的配合,即将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进行移送。人民检察院的

任务是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提起诉讼,而我国法律对“严重”的规定并不明确,环境污染是否达到

“严重”的标准一方面依赖于公安部门移送,另一方面取决于人民检察院自身的判断,在经过利益权衡

后,很可能无法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近年来,虽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打击环境犯罪的力度加大,

主动性增强,但是仍然无法遏制环境犯罪案件的频发。(2)证明方式具有局限性。无论是公安机关还

是检察机关,在追究污染环境犯罪和认定因果关系时,其举证责任的履行大多依赖环保部门,未寻求

到摆脱取证难、证明难窘境的具体方法,无法有效履行证明责任。(3)证明责任的履行不充分。从近

几年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判例分析,证明主体在处理环境犯罪案件时或多或少都要权衡各方面的利

益。例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加之环境犯罪的特性对证明主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对证明标准的要求比追究民事、行政责任对证明标准的要求高,证明责任主体在获

取证据方面存在较大的难度,导致其未能充分履行证明责任。

此外,相关主体的证明责任存在分配困难的问题,而学界讨论较多的推定制度和方法之适用缺乏

法理上的充分支持。一般认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因果关系进行证明,需要重点考察“刑法规

范调整与证明法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和适当调适”。③这种犯罪的因果关系之要素调整,即作为污染原

因力的行为或者具体案例中的因果链条以及污染物质导致的污染损害结果等,会影响到刑事司法实

践中各个主体证明责任的承担和分配。因此,为了准确认定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需要公

诉方尽量对这种因果关系尤其是因果链条运作提出证据并进行说理。否则,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提出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抗辩(有时还会提出具体的反证),该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即告完成

(除非被害人一方基于自然理性人的保护目的提出新的证据进行举证)。这时,证明责任的分配可能

存在模糊和困难的情形。也就是说,涉及该罪因果关系证明和认定的公诉方、辩护方以及裁判方,究
竟怎样才能既合理又有效地对证明责任进行分配,从而能够达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证据确实、

充分”证明标准要求,将时刻考验着司法者和学者的司法智慧。

3.证明方法单一问题

如果只是使用传统的逻辑推理、经验法则等证明方法,那么将难以应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因果关系

变化尤其是因果链条运行的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刑事诉讼法”第161条第1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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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eeRichardJ.RichardsonandKennethN.Vines,ThePoliticsofFederalCourtDevelopment,inHenryR.Glick
ed,CourtsinAmericanPolitics:ReadingandIntroductoryEssay,McGraw-HillPublishingCompany,1990,p.21.

参见张挺:《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之再构成———基于619份相关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法学》2016
年第7期。

周长军:《犯罪论体系的程序向度:研究误区与理论反思》,《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



“检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实,应负举证责任,并指出证明之方法”。也就是说,一方面,检察官对被告人之

犯罪负有提出证据之责任和说服之责任。对于前者,如果检察官未尽到提出证据的责任,那么会产生

对其不利的判断;而对于后者,他们需要担负的是高度的说服责任。另一方面,法院需要对检察官的

证明方法进行审查,进而与前述第一个方面的内容相结合才能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决。① 在污染环

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过程中,工业化的影响显而易见,尤其是在新型化学物质导致的污染环境、污
染损害以及因果链条和流程运行方面,也许连环境科学领域以及自然科学界的专家学者都无法判定,

而可能只懂法律规范和法律逻辑的法律家就更无法判定。因此,如果不能拓宽证明路径和更新证明

方法,那么这种单一守旧的证明方法根本不可能解决这种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后果将难以想象。传

统证明方法显然难以解决难度极大的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唯有运用

具有针对性且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的独特证明方法才有可能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对该犯罪因果关

系之认定和证明的相关研究,必须重视完善相关理论和操作的必要性,更新证据理论和应对的技术路

径,具体包括运用一些较为特殊的方法,如疫学因果关系的推定方法、反证法中的间接方法等。

4.其他难题

虽然前述具体判例显示,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和证明的过程中,其证明标准与一般刑事

案件的证明标准无异,但是从理论上看适用普通案件的证明标准来认定因果关系尤其是因果链条的

实际运行往往难以达到目的。具体来说,存在以下难题:完整的证据链条形成难、达到与普通犯罪相

同的证明标准难、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适用难等。② 如果适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推定等特殊证

明方法,那么也存在证明责任转移和证明标准降低的问题。而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53条明确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它作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总要求和总

标准,在涉及客观自然世界的原因分析中能否直接应用存在一定的困难。这具体体现为在现有的科

学技术水平条件下,很难从科学意义上完全确认作为原因力的污染行为、污染损害结果以及它们之间

的因果链条及其因果关系的必然联系,法官作为“人”可能存在一定的认识偏见和主观性,因而难以达

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此外,在前述样本案例的审查判断过程中,环保专家辅助人的适用存在难题,如环保监测数据和

鉴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的合理适用问题,以及法官对这种环保监测数据审查的专业司法应对能力不

足等问题。在前述判决书中体现出来的监测报告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这种

监测报告有时并没有明确的委托主体,导致这种文书类型的出具主体和委托监测主体不明确,直接影

响对这种证据材料证据能力的判断,进而影响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正常使用。此外,有的监测报告

只是一组具体的环保数据,并没有指明监测的具体污染物质和影响因子,有时还没有科学的具体结

论,导致将其用作刑事证据时会遇到对证明相关性和同一性问题的质疑。

三、因果特性与原因阐释

(一)因果特性凸显的证明错综复杂性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判定具有司法错综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司法实践中的内

部复杂性和外部复杂性。虽然我国环保法庭及其法官的专业化改革和建设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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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兆鹏:《刑事诉讼讲义》,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49页。

参见姚贝:《论污染型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5期。



复杂性,但是法官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和证明问题上显得能力不足。具有文科知识背景

的法官难以应对该犯罪因果关系的技术性和间接性等复杂问题,也就是说,我国法官在面对这种因果

关系证明和认定等科学技术和社会复杂问题时,他们的知识构成使得他们的环保司法能力严重不足。

而外部复杂性则体现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和证明之相关法律和制度适用的错综复杂,表现

为社会政策的应对影响、技术性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的不确定性或者非确定性等。例如,该犯罪因果

关系证明中的推论是建立在每个子推论要立足于紧接其下的子推论,这种下一步的子推论却是建立

在对因果关系认定的科技证据之上的,而这种鉴定意见或者监测数据性质的科技证据使得证明链条

中的另一个证据只能确定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①最终使得证明结果显得不确定或者相对不确定。
(二)刑事法上因果关系认定和证明等规定阙如

污染环境犯罪成立与否,主要涉及作为刑法核心内容的犯罪成立及其各种要素的条件体系。不

论是苏联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实体-程序交互适用的双层次犯罪成立模式,

以及德、日等国家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都要求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各个要素以及条件和体系进行充分

的司法认定,从而才能确认污染环境犯罪是否符合各国的通说理论体系和法律规定,进而通过司法来

裁决是否构成犯罪。在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主要规定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
法》)第338条中。根据环境的范围和我国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严重污染环境”可以被解

释和理解为既是对“放射性、传染性、毒害性”的结果程度和范围的界定,也是对刑法规范中“排放、倾
倒、处置”等污染行为本身的结果的限定。② 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出于对污染环境犯罪行为进行

有效和及时惩治的目的,在“严重污染环境”的相关解释中,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合理成分进行了

保留,也创造性地增加了一些特殊行为,使得污染环境犯罪的实体法内容既保守又激进。综合来看,

我国的污染环境犯罪实体法判定标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1997年《刑法》第338条确

立了这一罪名的实体法判定依据,主要包括必要条件和行为-结果条件两个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的要

素;另一方面,2013年第15号司法解释和2016年第29号司法解释又明确了它的行为标准和结果标

准,从而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对污染环境罪进行实质的判定。

我国法律对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判定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出现最多的涉及因果关系的

词语是“致使”或者“造成”。司法实务界对因果关系的判定,并不能有效地借鉴和使用客观归责等概

念和理论,从而将因果关系中的结果原因和结果归责混为一谈。而法官若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具

体判定过程中,对污染行为与污染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甚了解,则无法准确地进行定罪和量

刑。③ 因此,应当从污染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出发,引入和借鉴环保科技的最新成果,通过刑事法律及

其司法解释将环保刑事政策纳入具体证明问题的解决方案当中。也就是说,通过调整污染环境犯罪

案件的具体证明方法、证明方式以及证明的具体内容来应对这一突出的难题,进而提高我国环境刑事

司法的整体功能和价值。④

(三)刑事司法应对措施缺失

由于刑事诉讼是根据犯罪论体系的指导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的过程,因此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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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存在紧密的联系。犯罪论体系除了具有实体法性质外,还代表着刑事诉讼中犯罪认定活动的先后

顺序和方式、方法。这种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分析,对于加深刑事诉讼程序涉及实体法环境的认

识和犯罪论体系建构中的程序法思考都具有启发意义。① 例如,对有关的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

贯彻,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机制来实现。具体的程序机制包括:增强程序柔性,通过协商性司法实现

宽严相济;通过刑事和解程序降低轻微刑事犯罪处置的负面效果;增强程序的独立性,保证司法机关

能够有效地贯彻刑事政策;等等。②

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也许难以应对具有技术性和复杂性等特性的污染环境犯罪及其因果关系的

证明问题。一方面,在刑事诉讼中对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具备法律上的客观事实前提或者基础,需要

查证污染原因力行为与污染损害结果之间的“引起或者被引起”的因果链条及其运行,而这种条件关

系意义上的污染物质因果链条转化和扩散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有多种、多重表现形态,单纯依赖刑事

实体法定罪量刑规范的内容,将难以解决对犯罪嫌疑人的司法归责问题;另一方面,刑事司法在面对

错综复杂的证明难题时,也许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技术方法。

四、应对方案

(一)证据收集制度的完善

1.合理使用行政执法证据资源

对于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中的污染物质如各种废物或者有害物质,需要从具体的污染环境犯

罪因果链条的运作和扩散来进行审视。它的证据收集、分析具有二次法意义上行政刑法原理的理论

支持和转化普遍性特点。本来因果关系应当是一种纯粹的事实问题,但由于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的混

乱导致对这一问题的证明日益复杂化,因此应当回归到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要素———因

果关系链条及其污染物质———的影响上来,通过对这一事实问题的证据收集、分析来探究污染环境犯

罪中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正如美国学者所言,证据对于因果关系链条的判断和查证具有重要作用。

与那些力求证明这一原因比那一原因更具有原因力的因果关系链条判定思路不同,美国多数法院尤

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在处理这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问题时,都转向追求证据分析上的证据充分

性。③ 例如,这种因果关系链条上的事实原因问题要么是非法律知识,要么是程序规则。所谓的“法
律原因问题”则是一个实体法上的问题,直到案件事实被确定以后才会被提出来。如果一个证据提出

了法律原因的问题,那么就算有再多的证据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用于解决法律原因问题的都是实

体法规则,或者是社会环境知识,这些知识通常被用来决定实体法内容。简而言之,一个实际原因问

题是问“发生了什么”,而一个法律原因问题则是问“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处理”。关于实际原因问

题,如原告诉被告的化工厂将其树木毒死了,需要证明是被告的化工厂排出的毒物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将原告的树木毒死了。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如果对此有争议,那么律师将请专

家作证。

由于污染环境犯罪具有行政犯的属性,因此它有充足的法理依据能够在一次法即环保法律法规

中寻求法律上或者证据收集上的支持。在作为这种证据分析的一次法法律体系中,德国侵权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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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则采用简化的监测模式来应对因果关系链条中的组合和要素。在简化的监测中,确定可重复性限

于如下两个因果组:从第一组中抽出责任成立的要件,而在另一组中则保留这一事件或者要素。在假

设的抽去责任成立事件的链条运行中,如果不会导致不利的后果,那么该事件即为条件。结合这两个

因果关系链条上的组并且追问,是否该行为或侵害被忽略时,结果就不会发生。如果人们能够忽略某

一行为或侵害而损害结果同样发生,那么该行为或侵害结果就不是损害的原因。① 在美国侵权法中,

这时关于这种因果关系链条及其原因物质的认定,需要理解的最重要的问题可以被简单归纳为:(1)

这种因果关系链条的出现在于涉及原告接触危险物质的案件,并且一般性因果关系对于原告在这种

环境之下受影响的几率非常重要;(2)美国的法院已经开始仔细研究技术专家的证词,这些证词多数

都与一般意义上的因果链条运作相关;(3)即使原告关于一般性因果关系的技术证据非常确凿并且具

有说服力,也必须证明特定性因果关系链条———接触有毒物质———是否造成原告的伤害。关于特定

性因果关系链条问题,法院要求技术证据证明原告接触有毒物质的事实造成其受到伤害的几率提高

了一倍以上,即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原告受到伤害更有可能是由于其接触了被告需负责任的物

质。② 日本涉及污染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证据的收集及其证明主要由相关公害法律进行调整,公害

的因果关系能否成立,不仅需要在刑法等法律上进行分析,而且需要在涉及公害因果链条及其原因物

质问题的其他法律学本身来进行审视。其中需要重点论述和分析的是这种科学意义上的证明,必须

立基于对污染因果关系链条各种因素或者污染物质的发展和影响进行科学而严格的认定,并根据不

同的情况进行具体而详尽的比较叙述。③

具体来说,需要合理使用环保法等一次法上的行政执法证据,促使法际关系在证据收集和使用上

达到良好的衔接。污染环境犯罪的证明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只有污染环境的行为达到犯罪标准,

证明主体的证明责任才能称得上履行完毕。如果污染行为未达到成立犯罪的标准,那么刑事诉讼中

的证明责任就无须履行。在一般情况下,立案后侦查机关应当开始着手取证,但证明责任开始需要污

染环境达到犯罪的标准,也就意味着证明责任具有追溯性,因果关系证明需要的证据应向前追溯。就

目前我国污染环境案件处理的情况分析,因果关系证明的证据收集制度适用亟须构建部门间相互协

调的衔接机制。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之间应相互协调和沟通,在以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事

实为中心的基础上,不同的部门根据不同的证明机制承担不同的证据收集责任和方式。一方面,环保

部门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之间的衔接体现在案件的处理上,即环保部门应尽最大努力去克服困难,

严格执法,收集所有与污染环境行为有关的证据材料,当企业的行为达到刑法上的“严重污染环境”

时,应对案件及其相关证据材料进行移送,而不能只通过对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来解决。另一方面,

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衔接体现在需要获取的证据材料上,即检察机关需要审查公安机关收集

和获得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采性。

2.通过对污染环境因果关系链条运行的对照分析来收集证据

对于该犯罪因果关系链条的证据收集分析,需要回归到刑法以及相关环保法律对这种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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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件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上。这时既需要关注环保专家证人证言的转化问题,又需要关注其他的相

关证据如书证、鉴定意见等的综合应用问题,进而需要明确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之间运行的因果关系

链条的原因力和作用力如何。此外,还应关注那些有毒有害甚至带有放射性的污染物质是怎样转化

为证据收集意义上的法律种类形式或者在逻辑上是怎样进行推导的。法律上的推导和转化属于一次

法上的证据收集分析,而逻辑上的判断和转化就涉及社会常识和经验法则的证据收集分析主题,需要

借鉴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和知识使因果关系链条要素以及污染物质能够被最终认识和了

解。这也是由污染事件具有可重复性决定的。因而上述这种环境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链条中各种因

素和物质的比较假设法,即通过污染环境因果关系链条中的具体因素和物质及其实际发生过程,与其

他的假想情况和外在条件相同的因果关系链条进行比对,对于证据的收集以及原因性分析具有重要

的参考意义。① 这种因果关系链条的证据收集及其对照分析之经验标准,或者是以法官的社会责任

感,或者是以具体的社会政策,或者是以自己的公平正义感,来判定是否存在相当性,因而需要通过污

染环境因果关系链条运行的法律规范与经验法则之对照分析来收集相关证据证明的难题。
(二)鉴定证据及环保监测报告的应用改进

1.鉴定证据的应用和完善

正如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需要技术进行解决和治理一样,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
同样需要相关技术和方法的支持。法律为事实认定活动规定的技术和方法明显不同于社会生活中的

一般性事实调查技术和方法。这种明显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既体现在拒绝采纳一些可以证明案件事

实的信息和在法庭上选择信息资料的特殊方法上,又体现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法则在没有专业

知识的帮助下根本难以在司法实践和证明活动中运用上。因此,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需要为该犯罪因

果关系的认定和证明提供帮助,使得这种事实的发现能够“观之有形、听之有声、查之有据”。具体来

说,行政鉴定制度及证据的完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操作:一方面,正是因为因果关系证明

的难题使得刑事司法和具体的程序运作都不得不依赖于科学技术手段。例如,通过科学鉴定的手段

来确认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这明确地体现在2013年第15号司法解

释第11条和2016年第29号司法解释第14条的相关规定中。另一方面,相对于科技的帮助作用,刑
事司法程序可以被看作一种理解和认知程序。为了证明因果关系存在与否,刑事法院及其法官需要

对这种科学技术进行辨识和认知,形成刑事司法的科学领域。这种科学并不等同于纯粹意义上的科

学,而是侧重于理解性的一种科学,理解既包括科学的理性思考,又包括经验法则、心证技术乃至主体

的直觉思维等。例如,合理应用经验法则技术可以使证明的专业性与结果的大众性达到和谐的统一,
有利于社会公众理解和认识污染环境犯罪及其因果关系的证明机制,使得相关裁决既能保障当事人

的知情权,又能发挥刑事政策意义上的教育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证明中的行政鉴定制度及证据完善,也存在科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和科技方

法的使用不当问题。前者涉及有的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也有可能提供

不了法庭要求的明确答案的问题。这时就需要运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明机制来进行解释,以达到

支持自己的基本立场的目的。后者主要体现的是技术性也可能存在“垃圾科学”或者“半调子科学”的
问题。有些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环保专门鉴定可能根本无科学证据的支持,或者是在进行荒谬

的科学数据解释。例如,法庭需要明确何种条件的科学、技术才具有法律上的有效性,才能够作为认

·731·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实证分析

① 参见何家弘:《司法证明同一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



定事实的依据。由于这种司法复杂性意义上的科学或者技术需要时间的检验才能具备有效性,因此

就需要法官作为事实认定者,既要依靠科学和技术来证明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又不能完全依赖科学技

术;需要法律适用者做的工作也许更多,既包括科学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审查和裁决,又包括理解和掌

握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思维和需求。

2.环保监测报告等公文书证的应用和完善

第一,由于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主要依赖于在环保行政执法阶段出具的各种检

测报告和数据,以及各种行政执法现场笔录和其他相关行政文书等,因此需要公诉部门和审判机关对

这些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重点审查。
第二,对在污染环境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的可采性需要进行审查,重点审查这些行政执法

证据的收集主体、具体手段以及收集程序等是否合法。例如,对犯罪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事实的证明,
需要通过案件发展的物理线索来探求。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物品必须小心地处理,否则证明的合法性、
准确性和确定性会随着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而失去其证明价值。① 在具体案件的判定和证明过程

中,合理使用环保监测数据等证据,需要对具体的环保执法取证主体进行审查。如果是主体“越权”收
集的环保监测数据材料,那么所收集的这些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不能在刑事庭审中使用。另外,对于

环保监测报告数据的具体收集过程及其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评价,需要重点考量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保护原则和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如果对环保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产生损害,或者不符合行政执法中

的比例原则,那么这些环保监测报告数据可能因欠缺合法性和可采性而不能直接用于刑事诉讼。
第三,在环保行政主体执法过程中,对污染环境行为及其因果关系的环保监测报告往往与环保行

政鉴定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通常需要区别环保监测报告与环保鉴定意见两种类型。
对于前者,需要明确环保监测报告中的鉴定事项是否属于环保专业性事项,判断的主要依据包括

该报告是否由环保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专业机构和技术人员做出,以及被检测的材料是否具有可靠

性。这涉及对污染物质及其因果关系链条的监测数据和报告这种书证在刑事诉讼中的合理适用问

题,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的完善:首先,在环保监测数据及其报告中需要明确具体

的委托机构或者单位。也就是说,必须有相应的环保机构及执法单位委托监测站进行监测,委托书中

必须载明是谁委托监测站进行监测,为什么进行监测以及对哪些污染物质和因果链条进行监测。其

次,监测站的监测数据和报告,不能只是针对数据的叙述和说明,而应当对具体的监测对象及其影响

因子进行说明并说理,并告知具体超标的数量,对结论也要明确。最后,监测站的取证活动要规范,取
样过程和监测结果不规范将影响环保监测数据和报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因此,环保监测站的取

样工作只能由本站的监测人员去完成,并且要符合取样的流程和规定,使用规范的取样瓶子和规范试

剂,符合刑事诉讼程序对这类证据证据能力的要求。环保监测报告只有符合这些基本条件才能在刑

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对于后者,需要重点审查环保行政鉴定的主体和专业范围。具体而言,需要考察是否属于专业司

法鉴定事项,是否由环保部门或者公安机关指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如果符合前述要求,那么还

需要同其他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和比对,进而才能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依据。
(三)证明方法的应用方案

1.以逻辑推理为基本证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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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ColinEvans,CriminalJustice:Evidence,ChelseaHousePublishers,2010,p.28.



一般认为,每个案件都是最先使用回溯推理。因为只有发现了案情,才会产生侦查、审判等一系

列问题。从发现案情到结案,其间无处不贯穿逻辑推理,认定证据所运用的都是演绎推理的正确形式

并要求对证据的证明和反驳等也要遵守逻辑规则,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具有必然性。例如,充分条件的

假言推理要遵守肯定前件式和肯定后件式,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要遵守否定前件式和肯定后件式,选
言推理要遵守否定肯定式。具体而言,尤其是涉及复杂的、技术性的污染物质及其因果链条流程作用

和影响,逻辑推理方法的采用可能会产生清晰的、不可替代的分析标准和测试形式。在污染环境犯罪

案件中,“内丝测试”①肯定了案件中的被告人污染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链条及其流程的相互关

联(虽然每一名被告人并没有达到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例如,如果5个单位实施的污染行为是

污染结果发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就说明存在因果链条及其流程,即污染环境犯罪原因力行为与污染

损害结果要素能够被完全证明。然而,当每一名被告人都认为其每一个单位的污染行为对于污染损

害结果要素的发生既不具有充分性也不具有必要性时,每名被告人的一个单位的污染就是这样一组

先行事实条件集合具有充分性的必要因素,这组先行条件的集合仅仅包含4个单位的其他污染,并且

这组先行条件集合的充分性并不因为其他两个重叠之污染单位的存在而受到影响。当然,这种因果

关系的证明和确认,也可能存在于第一名被告人的5个单位污染和第二名被告人的2个单位污染等

的情形当中。② 也就是说,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离不开逻辑认定和形式推理。当然,它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某些情形下,由于人们掌握的普通污染环境常识性认识和知识不同,无法

了解在这一特殊领域中一个行为对另一结果的作用力和原因力,因此这种因果关系的一般逻辑推理

和判断可能因自然科学知识的欠缺而失效。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判定需要具有专业知识

的人通过科学技术专业手段来反映污染原因力行为要素、污染损害结果要素、污染物质及其因果链条

流程等因果关系判断要素,从而探求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

2.以经验法则为基本判定方法

依据经验法则的标准化类型,可以采用不同的救济方式来限制经验法则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

系证明中的应用范围。(1)若法官采用的经验法则属于经验定律,即固执地坚持较高盖然性之经验原

则,以致未再要求以其他间接事实来辅助证明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存在,而直接认定待证主要事

实的,则属于间接证明的违法适用,在此后的法律审等救济途径中属于可审查范围。(2)若法官适用

经验法则时将52%的盖然性经验定律误认为75%之高盖然性经验定律,虽然其尚未要求用其他间接

事实来辅助证明,但配合该等间接事实辅助证明后,依一般理性、良知及富有经验法官之评价应尚不

能认为已足使法官形成确信(90%的盖然性),但个案中法官却以为已形成确信。对于此种情形,除非

有恣意裁判或证明度违法之问题,否则不应再以经验法则介入事实审查之事实认定权限。(3)法官将

高盖然性经验原则误认为仅属经验定律,而误认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这一待证主要事实不能获

得证明,此种情形亦属不适用间接证明之违法。(4)法官将经验定律误以为仅属经验,而未适用该经

验定律,以致认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主要事实不能获得证明,此情形亦属不适用经验法则之违

法。(5)法官将高盖然性经验原则误认为仅属经验定律,但已审查其他足够的间接事实予以佐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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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学者赖特于1985年首先提出“内丝(NESS)测试”及其标准,即在具体的以下或者并列的情况下,某种特定的

行为或者情况才能构成这一特定的结果(即行为对结果具有贡献或者说存在因果关系):它是引起这种特定结果发生的一

种必要因素,而这种必要因素可能是前述事实行为或者情况的一个集合或数个集合。

SeeRichardW.Wright,CausationinTortLaw,73(6)CaliforniaLawReview,2045(1985).



在证明度应可使法官形成心证的,因其对于判决结果已无影响,在救济性质的法律审查环节中应尽量

不宜介入。(6)若法官对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事实的认定虽违反经验定律但已经无其他可资利用

的间接事实或者证据,而法官也没有违反职权调查或证据遗漏等情形的,那么这种法官未适用经验法

则的情形,属于认定事实的自由谦抑效果,似乎没有进行救济的必要。①

3.适当运用心证方法

证据学具有一些共同性和通用型的证明方法,如心证方法。而现代意义上的心证,要求法官自由

评价证据并为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依据。因此,在判断和认定污染环境犯罪之客观构成要件的合致性

时,需要检验该污染环境行为是否属于1997年《刑法》第338条描述的构成要件以及2016年第29号

司法解释规定的要素。对污染行为及其污染物质、污染结果等规范构成要素要求进行严格证明,需要

在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基础上达到刑事诉讼法要求的证明标准。而对于因果关系中的因果链条流

程则需要在开放性刑事政策考量的基础上,采取谨慎的自由证明来实现被告人承担一定证明责任事

项的技术要求。②

在判断结果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合致性时,德国学者罗克辛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而是倾向于采

用合于法则的因果关系理论。即在许多条件中,只有合法则的条件,才是结果的原因。不过,他也承

认所谓的“合法则的条件”是空洞的。在因果关系单纯的情况下可用,而在因果关系复杂或者模糊的

情形下,什么判断方式都是无用的,只能透过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予以证明,如果连自然科学的方法

也证明不了,那么不能由法官自由心证决定有因果关系。③ 日本关于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
除了适用公害法中的推定方法之外,有些学者还基于环境侵权法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概率心证方

法”。例如,日本学者仓田卓次提出从心证的方法和程度来审视因果关系,从而根据因果关系认定的

盖然性来判断其是否存在。日本学者野村好弘则在“概率心证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比例因果关系

说”,即在关于因果关系的肯定性证据与否定性证据并存的情况下,将它们综合起来进行比较和考虑,
根据心证的比例程度来确定因果关系存在与否。而日本学者新美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这种心证上

的概率因果关系认定方法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应主要将其适用于药害、公害等特定领域和范围。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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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对于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中运用经验法则方法和技术进行判断时,需要注意对于法官自由心证的司

法信赖和职业期望,以及经验法则的不同类型对于法官心证的作用和影响。若对于经验法则定律之盖然性从51%到84%
之间之高低的评价,除非有恣意裁判或另有违法证明度问题之情形,似应尽量尊重事实审查认定结果,成全自由心证原则

之于事实审查的存活空间。参见姜世明:《论经验法则》,台湾《政大法学评论》2009年第2期。

参见杨继文:《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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